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 2023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核查意见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或“保

荐机构”）作为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地矿业”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宝地矿业

增加 2023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将核查情况及

核查意见说明如下：

一、日常性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性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8月 21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

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23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

事已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通过上述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新增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未达

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8月 21日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

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23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监

事已回避表决，非关联监事一致同意通过上述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新增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未达

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计与合规管理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8月 20日召开了第三届审计与合规管理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

对《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23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进

行了审议，全部委员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发表书面意见如下：

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是根据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过程的实际交易

情况提前进行合理预测，并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符合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4、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23年度日常性关

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增加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额度是正常的业务需要，各

项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允的定价方式执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23年度日常性关

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增加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有利于公

司业务稳定持续发展；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不会对公司

独立性产生影响。上述议案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

次新增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

（二）预计增加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于 2023年 4月 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 2023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监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并于 2023年

6月 16日经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根据公司

业务发展实际经营情况，公司拟增加与关联方新疆宝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及新疆

新矿物资有限公司 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具体类别和金额情况如下表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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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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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

人购买

商品及

服务

新疆宝地工程

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

服务
950.00 2,820.90 3,770.90 161.22 0.00 0.00 0.00 考虑实际

业务需要

新疆新矿物资

有限公司

材料

费
136.66 245.13 381.79 16.32 90.58 0.06 <0.01 考虑实际

业务需要

小计 1,086.66 3,066.03 4,152.69 90.58 0.06

向关联

人出租

资产

新疆宝地工程

建设有限公司

设备

租赁
0.00 20.00 20.00 -- 0.00 0.00 -- 考虑实际

业务需要

合计 1,086.66 3,086.03 4,172.69 90.58 0.06

注 1：表格中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注 2：表格中占同类业务比例计算基数采用 2022年度同类业务发生金额。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新疆宝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新疆宝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成立时间 1998年 12月 29日

法定代表人 贾存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000712966137X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克拉玛依东街 388号

经营范围

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总承包贰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机电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爆破与拆除工程专业承包

二级,钢结构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地球物理、化学勘察,地质测绘,水文地质,
环境地质勘察与评价,地质灾害治理,地质建筑设备的销售;各类工程建设

活动;停车场服务;销售:建筑材料、钢材、木材、钢结构、水泥制品,砂石

料、碎石料;沥青料、水稳料、路沿石、地面砖、免烧砖、水泥构件、混

凝土预制品加工销售;装饰装潢材料;节能环保新型建筑材料（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新疆地矿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股 59%

（2）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 32,852.05万元、净资产 3,966.64万元；

2022年 1-12月，营业收入 14,621.31万元、净利润 31.20万元（经审计）。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资产总额 44,471.83万元、净资产 4,301.36万元；2023年 1-6

月，营业收入 11,235.51万元、净利润 276.02万元（未经审计）。

2、新疆新矿物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新疆新矿物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400万元 成立时间 1992年 10月 30日

法定代表人 李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103228581884H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克拉玛依东街 406号

经营范围

销售：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机电设备，地质设备及器材，办公用品，测

绘测试仪器及配件，五金工具、农畜产品，日用百货，劳保用品，橡胶制品；

房屋租赁，专业技术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机械设备维修（不含汽车

维修），打字复印，工程绘图，网上贸易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新疆地矿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直接持股 100%

（2）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 1,518.28万元、净资产 1,323.78万元；

2022年 1-12月，营业收入 1,329.34万元、净利润 3.74万元（经审计）。截至 2023

年 6月 30日，资产总额 2,315.98万元、净资产 1,378.20万元；2023年 1-6月，

营业收入 1,961.08万元、净利润 54.56万元（未经审计）。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新疆宝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新疆新矿物资有限公司系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新

疆地矿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制或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及

控制的其他主体以外的法人，为《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第（二）

项规定的关联法人。

（三）前次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

以上关联企业为依法设立、存续和正常经营的企业，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

各项协议，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关联方生产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次新增关联交易内容主要包括向关联人购买工程类服务、向关联人出租资

产、向关联人购买材料等方面。

有关关联交易价格的制定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价格公允，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

独立性。具体政策及依据如下：

（一）国家有统一价格标准的，按国家统一规定执行；国家没有统一价格标

准的，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收费标准的，执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标准。

（二）没有上述两项价格或标准的，有市场价格的参照市场价格执行。

（三）关联交易双方提供的产品、服务等，其价格应根据市场条件公平合理

的确定，不得利用自身的优势或垄断地位强迫对方接受不合理的条件。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加的关联交易系根据合理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所需，属于正常的商业

交易行为，同时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公允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不

存在重大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增加 2023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审计与合规管理委员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及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新增日常性关联交

易预计金额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属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未损害上市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上市公司主营业

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重大依赖。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宝地矿业增加 2023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

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